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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城回族区城乡建设和交通运输局

关于开展建筑工程施工转包、挂靠等违法行为

专项治理工作的实施方案

局属各科室、二级机构、各相关企业：

为贯彻落实《郑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开展建筑工程施工转包

挂靠等违法行为专项治理活动的通知》郑建文〔2017〕18 号文件要求，

进一步打击我市建筑工程转包、挂靠等违法行为，根据《建筑法》、

《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及《建筑工程施工转包违法分包等违法



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经研究，决定

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建筑工程施工转包、挂靠等违法行为专项治理活动，

特制定以下实施方案。

一、专项治理工作内容

通过开展集中排查、市场与现场联动监管、社会监督举报等活动，

全面掌握区管在建工程项目施工发承包合同签订履约、企业主要项目

管理机构设置以及工程款支付等情况，及时发现并依法查处建筑工程

施工转包、挂靠等违法行为。

（一）施工合同管理方面。主要检查是否依法签订工程发承包合同、

是否按照合同履约。

（二）项目管理机构设置方面。按照《河南省建筑与市政工程施工

现场从业人员管理标准》，主要检查施工总承包和专业分包单位是否

配备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质量管理负责人、安全管理负责人等

主要管理人员，主要管理人员是否在岗履职。

（三）工程款支付方面。主要检查是否按照发承包合同支付工程

款，工程款支付的相关凭据、凭证是否完整真实。

二、加强领导，落实责任

成立由局长赵栓来任组长，副局长吴黎鹏任副组长，各科室长及

二级机构负责人为成员的建筑工程施工转包、挂靠等违法行为专项治

理工作领导小组。专项治理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局建管

科，闫涛任办公室主任。负责专项治理日常管理工作。办公室实行周

例会制度，各成员单位于每周五将工作进展情况报领导小组办公室。

三、工作要求

按照“企业自查、日常巡查与重点督查相结合”的原则，分阶段、分



层次、有重点开展专项治理活动。

第一阶段，安排部署阶段（2017 年 3 月 3 日至 15 日）：区质量监

督站对区管在建工程项目进行全面梳理，合理安排计划，确保在建项

目全覆盖。

第二阶段，企业自查阶段（3 月 15 日至 4 月 30 日前）：各施工企

业要重点检查施工合同签订、施工管理人员配置和工程资金流转等情

况，做到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第三阶段，集中巡查阶段（5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区质量监督站、

安全监督站、监察支队要对区管在建工程项目进行逐项检查，建立台

账，督促整改，于每月底前将检查结果汇总上报专项治理领导小组。

第四阶段，督查整改阶段（9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专项治理领

导小组对专项治理情况进行检查验收，对群众举报、上级转办的事项

实施重点督查。

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利用报纸、标语、墙报、微信等多种形式，

大力宣传专项治理活动，强化依法治建理念，营造良好氛围。同时，

以开展专项治理活动为契机，健全长效机制，全面规范建筑市场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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